
赵女士带狗遛弯时，将狗拴在马路边的路灯杆上后去公共厕所方

便。在此期间，一名6岁儿童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揪住狗的耳朵

玩耍时被狗突然咬住了胳膊。事后，孩子父母要求赵女士赔偿其医疗

费等损失。请问，赵女士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

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
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据此，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实行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只
要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如果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包括因自
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则饲养人或管理人可以不承担
或者减轻责任。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被侵权人的行为不足以直接诱发
动物，就不能认为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不能把任何主
动接近动物的行为都认为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
孩子被狗咬伤是其逗狗所致，而且6岁儿童外出应有父母等成年人

看护，显然该名儿童受伤的损害结果是其本人和父母过错原因所致，因
此，赵女士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赔偿责任。

朱女士与前男友戴某分手后，戴某仍不时寻找借口对朱女士进行

纠缠、骚扰。请问，朱女士能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律师解答：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指申请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
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而申请法院出具的禁止或者责令被申请人一
定行为的裁定。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

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
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朱女士与戴某已经分手，面对戴某的纠缠、骚扰，朱女士可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向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书
面申请。

被前男友纠缠
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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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课堂

孩童逗狗被咬伤
饲养人该担责吗

虚构身份+小便宜利诱/负面后果恐吓+引导老人手机操作=上当受骗

新型“免费领鸡蛋”骗局专坑老人

■ 法治万花筒

打着“大健康”“新职业”旗号，以“零基础速成”“月入过万”为噱头，

一些机构推出所谓健康主播培训。嘴上讲科普，背后兜售伪劣产品；表

面是培训，实为“割韭菜”。这些行为既侵害求职者利益、误导公众认

知、延误治疗，还严重扰乱健康传播秩序。

漫画 张驰作

“健康主播”培训乱象

年过六旬的老陈与王伯是相
识多年的朋友。2019年，王伯因
资金周转困难向老陈求助，老陈
先后向其转账共计 59000元。
2021年9月，老陈带着一张写明
“今借到老陈人民币60000元”的
借条来到王伯家。王伯在“今借
人”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此时，
王伯的儿子小王正好在场，他顺
手在借条正文下方、父亲签名上
方的地方，也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不久后，王伯因病去世。
面对老陈的还款请求，小王

深感委屈：“我只是作为联系人在
场，凭什么要我还钱？”双方协商
未果，老陈只得将小王诉至法
院。法庭上，小王坚称自己并非

借款人，只是作为父亲借款的见
证人或联系人，请求法院驳回老
陈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王伯与老陈
之间的借款关系，有借条及转账
记录为证，应予确认。法院注意
到，小王签名位置特殊——并非
位于借条边角等通常用于联系人
或见证人的区域，而是紧邻借款
人（其父亲）签名上方。且小王并
未在签名前注明“联系人”“见证
人”等任何身份。

结合小王与王伯的父子关
系，小王应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
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小王向老
陈偿还借款59000元。

（据《现代快报》）

在父亲借条上签名
儿子被判还钱

75岁老人发现银行卡被冻结，
成了被执行人，原因竟是一名摊主
借“领免费鸡蛋”拿走老人手机，冒
用其身份登记注册了网店。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虽便利了
生活，却给老人筑起认知高墙。大
量老人被各种套路蒙骗，绝不仅仅
因为贪小便宜。

“围猎”老人套路满满

针对老人的精准“围猎”五花八
门，近来又衍生出新套路，让人防不
胜防。

窃取老年人信息用于“背锅”。

四川警方通报，80岁老人苏某在赶
集时遇到2名外地年轻人摆摊，声称
扫码就能“免费领洗衣液”。老人自
己没有微信账号，也不会申请，就将
手机交由二人拿到一边操作了半个
多小时。当地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
公安部下发的涉诈线索，该线索表
明苏某的手机号涉嫌一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苏某这才得知个人信息
被骗子盗用。

引流到直播间再“坑老”。山东
一网友告诉记者，骗子打着“免费领
鸡蛋”的旗号用父亲手机操作，将其
拉进微信群，后又在微信群分享直
播链接，并以代金券、优惠券等诱骗
群内老人点进直播间，手把手教他
们在直播间下单购买产品。直到老
人身体不适，网友才知道他一直在
服用从直播间购买的保健品，一看
账单发现已消费5000余元。

远程操控老人手机转移资金。

广东62岁的李某接到境外电话，对
方称他的“百万元保险项目”已到
期，要他缴纳2800元续保。李某表
示要取消保单，在骗子忽悠下下载
了“银*会议”等一系列App，并接受
视频通话进行屏幕共享。骗子远程

操控李某手机重置个人账号密码，
盗刷老人79笔资金，共4.3万余元。

不法分子盯上老人“钱袋子”

“凡准时参加活动者，均可免费
领取鸡蛋10个”“扫一扫就能免费领
取洗衣液或洗衣粉”“你的直播间会
员即将到期，如果不取消，每个月需
缴纳几百元的会员费”……记者调
查发现，千变万化的新型套路背后
都有着共同的公式：虚构身份+小便
宜利诱/负面后果恐吓+引导老人手
机操作=上当受骗。专家介绍，骗子
往往用虚构出来的身份骗取老人信
任，抓住其“省钱”或是“怕惹事”的
心理，利用老人不熟悉互联网相关
操作行骗。

广州市民刘华的母亲今年75
岁，为在超市领鸡蛋，老人加入了一
个微信群。“每天都要进直播间听
课，还不能快进，必须按时答题。每
天晚上戴着老花镜熬夜打卡赚那几
毛钱，时不时还下单买一堆三无产
品。”刘华多次劝母亲退出群聊，母
亲却坚称里面讲的都是养生知识。

老年群体被骗后维权也不易。

《北京市2023年老年人权益保护形
势分析报告》显示，在权益受到侵害
后，愿意并能够通过法律维权的老
人比例仅占22%。受访律师表示，受
害者在按要求扫码、进入直播间或
共享屏幕时，不知自己已踏入骗子
设下的圈套。由于老人普遍会随
意丢弃传单、赠品凭证等关键证
据，也不会事先录屏或录音，维权
时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有律师
向记者透露，在老人被诈骗案件中，
即使能追回来一些资金，通常也不
足损失的10%。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文婕表示，相关案件多发，除了老
年人自身权益保护意识相对较弱
外，也暴露出社会管理方面的漏洞。

给套路戴上“紧箍咒”

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等接连出
台，多部门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2024年，全国检察
机关对涉养老诈骗犯罪批准逮捕

200余件310余人，起诉630余件
1700余人，对涉养老服务、退休养老
金及补贴发放等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提出监督意见750余件。

立法保护是关键。中国政法大
学教授印波表示，我国现行法律规
定大多都在针对犯罪类型进行打
击，保护特定群体的则相对较少。
印波建议，借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从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角度进
一步完善法制，更有效防止老年群
体上当受骗。

防诈阵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印波建议，企业可针对老人
用户增设认证程序，增加骗子盗用
老人身份信息的难度。广东广信君
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力维建议，加
大防诈宣传力度，如在社区文体活
动开场前讲解防诈小知识，让更多
老人了解诈骗的风险和危害。

个人防范层面，陈力维建议，子
女定期帮助家里老人清理手机上的
App，关闭高危App权限；为老人准
备两张银行卡，其中一张不开通线
上权限，供老人线下日常使用；平时
多向老人科普新型诈骗案例，介绍
常见骗局。张文婕建议，在老人手
机上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等安全
软件，更好帮助老人精准快速识别
手机内可疑诈骗应用，也为个人信
息加上“安全锁”。

一旦确认老人遭遇诈骗，首先
要保持冷静，防止二次上当受骗。
专家表示，诈骗老人也有“产业链”，
有骗子抓住受害者急于追回财物的
心理，引导老人将剩余资金转入骗
子掌握的“安全账户”，造成更大损
失。此外，要通过正规渠道维权，如
拨打市民热线、向派出所报案等，必
要时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据《半月谈》）

2024年某日，乘客小刘在乘坐司
机李师傅驾驶的公交车时，因李师傅
制动措施不当，导致小刘摔倒受伤。
当日，小刘到医院就诊。经诊断，其
伤情为头部外伤、腰部外伤、头晕
等。对此，公交公司垫付1900余元医
疗费。后小刘多次到医院治疗，自行
支付医疗费5000余元。

经查，李师傅是某公交公司员
工，其驾驶公交车属于职务行为。该
公交公司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道路
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根据保险合同
约定，某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
赔偿。因对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意
见，小刘诉至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要求案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赔偿医疗
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1.3万余元。

庭审中，公交公司称，小刘自己
未站稳存在过错，且即使需赔偿，也应
由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
公司最终表示，同意直接赔偿小刘。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小刘

与公交公司是客运合同关系，因驾驶
人制动措施不当致小刘受伤。现并
无证据证明小刘受伤是因其自身健
康原因，其亦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故公交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因
公交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
任险，现小刘直接向某保险公司主张
赔偿，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且某保险
公司同意赔偿，对此法院不持异议。
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支付

小刘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
7000余元。 陈丹丹（据《工人日报》）

公交急刹车致乘客受伤
医疗费谁来负

刚刚过去的清明时节，因墓碑
镌刻、祭祀礼仪引发的家庭纠纷多发。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联合杨
浦区委社会工作部、江浦路街道综
治中心，在江浦路街道第一网格综
治工作站，就一起因墓碑刻名引发
的人格权纠纷开展巡回审判。调解
员、社区干部、居民等一同参与旁听。

墓碑上出现前儿媳名字

20世纪70年代初，林女士与何
先生登记结婚。婚后家庭矛盾不
断，林女士与公公关系紧张，但与婆
婆相处和睦。正是这份婆媳情谊，
让两人的婚姻维系了近30年，但最
终两人还是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

多年后，林女士得知前公婆已
相继去世。因双方早已解除婚姻关
系，她便一直未前往墓地祭拜。直
至林女士的女儿前去祭拜时意外发
现，林女士的名字竟以“儿媳”身份，

赫然刻在老人的墓碑之上。
林女士认为，双方婚姻关系已

经结束，自己不再是何家儿媳。何
先生未经允许擅自刻名的行为，侵
害了其姓名权，也给她造成了严重
精神困扰。林女士遂诉至法院，要
求何先生立即除去墓碑上林女士的
姓名，并赔偿相应精神损失。

何先生认为，双方确实早已离
婚，但因母亲生前一直与林女士关
系亲近，林女士也经常前来探望母
亲。为了成全老人的遗愿，便在墓
碑上刻上了林女士的名字。如今逝
者已安葬20余年，他不愿动碑惊扰。

多方调解助力名字移除

面对这起“情、理、法”深度交织
的纠纷，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托江浦
路街道综治中心，联合司法所调解
员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矛盾化
解。各方意识到：这不仅涉及人格

权纠纷，更是一道横亘在两个家庭
之间的情感“坎”。一纸判决或许能
“除名”，但未必能“解心结”。

从法律层面看，林女士除名的
诉求有其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
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变更或者
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双方离
婚后，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一方无权
擅自将另一方的姓名刻于墓碑。然
而，何先生的顾虑同样现实：强行铲
字，既有违传统习俗，也可能引发其
他家族成员的不满。

在前期“圆桌调解”中，指导法
官围绕人格权保护、死者人格利益
与生者祭奠权等法律规定进行了释
法明理。街道调解员搭建沟通桥
梁，引导双方理性对话并适时疏导
情绪，帮助双方放下戒备、坦诚诉说
真实想法。
“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

如何让过去不伤害现在，让逝者安
息、生者安宁。”指导法官的这句话，
为柔性化解定下了基调。

此次巡回法庭现场，法官再次
明晰法律边界，也为双方找到了兼
顾法理与情理的“破局点”：“除名”
不等于“抹去过往”，“补偿”也可以
替代“对抗”。

林女士表示，只要去除名字，愿
意在精神损失费上作出适当让步。
何先生则松口说：“我能够体谅她的
难处。我会做通其他家属的工作，把
她的名字去掉，并愿意给予补偿。”

最终，双方达成了“除名加补
偿”的调解方案：第一，何先生在一
个月内办理墓碑去名手续；第二，何
先生自愿给予林女士经济补偿，用
于“表达歉意、了结过往”；第三，双
方确认，墓碑除名后此事再无争
议。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张益维（据《新闻晨报》）

离婚多年 名字竟刻在前婆婆墓碑
上海阿姨怒而起诉要求除名

■ 身边案例 ■ 以案释法

前不久，郭先生在上班时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说给他带了一些土

特产，约他见面，郭先生便提前1小时离岗。在去的路上，郭先生骑电动

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主责。请问，

郭先生的情况能否认定为工伤？

律师解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
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
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职工因交通事故受伤可认定为工
伤的条件之一是“在上下班途中”。
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指出：“上下

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形属
于“上下班途中”：（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
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
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
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而判断是否“合理时
间”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属于正常上下班或者经领导批准提前离开单
位或工作场所。
郭先生在距离下班还有1小时时就擅自离开公司，且不是出于下班

的目的，而是为了办私事，故不属于下班途中，所受的事故伤害难以被
认定为工伤。

（据《法治时报》《上海法治报》）

提前离岗外出发生交通事故
构成工伤吗

黑龙江卫视（201）

19∶30 剧场
21∶20 栏目
吉林卫视（202）

12∶31 剧场
19∶34 剧场
23∶01 剧场
广东卫视（203）

19∶35 剧场
21∶20 晚间新闻
21∶50 剧场
重庆卫视（205）

12∶25 剧场
19∶33 剧场
23∶15 剧场
浙江卫视（207）

19∶30 剧场
21∶30 今日评说
山西卫视（208）

19∶35 剧场：淬火年代
21∶15 晚间新闻
21∶50 剧场：康熙微服私访记
云南卫视（209）

12∶39 剧场：钦差大臣
19∶35 剧场：破晓
23∶15 剧场：承欢记
深圳卫视（210）

13∶15 剧场
19∶35 剧场
湖南卫视（211）

12∶30 剧场
19∶30 剧场
湖北卫视（212）

12∶30 剧场
19∶34 剧场
四川卫视（213）

19∶35 剧场
22∶30 剧场
辽宁卫视（216）

12∶55 剧场
19∶35 剧场
22∶00 欢乐集结号
安徽卫视（218）

13∶40 剧场：紧急行动
19∶30 剧场
22∶45 新安夜空
上海东方卫视（221）

13∶20 剧场
17∶30 名医话养生
19∶30 剧场
21∶20 今晚
河北卫视（222）

17∶55 家政女皇
19∶35 剧场：三叉戟
21∶55 剧场
23∶00 你好京津冀
北京卫视（225）

17∶25 养生堂
19∶30 剧场
广西卫视（226）

12∶30 剧场：大决战
18∶00 海丝路
19∶35 剧场：薄冰
22∶30 剧场：潜渊
江西卫视（228）

19∶35 剧场：沉默的荣耀
21∶30 传奇故事
22∶00 金牌调解
贵州卫视（230）

13∶00 剧场
19∶35 剧场
21∶20 栏目
新疆卫视（238）

14∶23 剧场：伪装者
20∶12 剧场：我是刑警

吉林卫视（202）

7∶51 剧场
8∶21 剧场
云南卫视（209）

8∶39 剧场：黑狐
深圳卫视（210）

9∶54 剧场
湖南卫视（211）

7∶30 剧场
8∶40 栏目
湖北卫视（212）

9∶01 剧场
辽宁卫视（216）

8∶31 剧场
安徽卫视（218）

8∶15 早安向前冲
上海东方卫视（221）

7∶00 看东方
9∶00 剧场
广西卫视（226）

8∶40 电影：奇袭
贵州卫视（230）

6∶10 纪录片
8∶40 剧场

（节目以实际播出为准）


